
稿件内容及格式须知 

 

稿件应包括以下内容：题名（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工作单位（中

英文）、 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中英文）、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基

金项目、作者简介和通信作者信息等。 

详见《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 

1. 题名 

题名是论文的总纲，是反映论文中重要特定内容的恰当、简明的词语的逻辑

组合。题名应简明，中文一般不宜超过 25 字，允许有副题名。格式如下： 

 

 

 

2. 作者姓名及单位 

作者名字间以逗号“，”隔开，不同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

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工作单位名称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格式如

下： 

 

 

 

3. 首页脚注  

首页脚注应提供文章收稿日期、修订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和通信作者。

格式如下： 



 

4. 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

摘要的内容通常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宜采用报道性摘要，也可

采用报道/指示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在一般情况下，报道性摘要以 350 字左右、

报道/指示性摘要以 300 字左右、指示性摘要以 150 字左右为宜。需附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内容宜对应。 

 

5. 关键词 

论文应有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便于文献检索从题名、摘要或正文部分选取出

来用以表示论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关键词要有检索意义，不应使用太泛指的

词，例如“方法”“理论”“分析”等。关键词的撰写应符合 CY/T173 的规定。 

关键词宜从《汉语主题词表》或专业词表中选取，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

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地区、人物、产品等，可选作关键词。 

英文与中文对应。每篇论文以选取 3～8 个关键词为宜。中文关键词前应冠

以“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英文关键词前冠以“Keywords：”，

多个关键词之间用逗号“；”。格式如下: 

 

6.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中图分类号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确定。 

文献标志码根据 《中国学术期（（盘版））专题文献数据》》立立的文献分

类标识确定，我（通常为：A--基础性理论与应用研究 

文章编号由我（后期排）后确定。 

 



7. 引言 

引言内容通常包含研究的背景、目的、理由，预期结果及其意义和价值。引

言的编写宜做到:切合主题，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创新点，客观评介前人的研

究，如实介绍作者自己的成果。引言切勿与摘要雷同，也不要作公式推导和一般

性的方法介绍。引言章节编号“0”。 

 

 8. 正文  

正文的层次标题应简短明了，一般不用标点符号，层次的划分及编号一律使

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法，章编号"1”“2".....;节编号“2.1”"2.2".....,

“3.2.1”“3.2.2”......。四级标题用（）加序号表示。标题末尾不加标点。 

正文中引自参考文献的部分，以中括号标注于引用处右上角。 

正文内容用通栏方式撰写，请勿分栏。 

 

9. 结论 

结论是对研究结果和论点的提炼与概括，不是摘要或主体部分中各章、节小

结的简单重复，宜做到客观、准确、精练、完整。结论应编章编号。 

如果推导不出结论，也可没有“结论”而写作“结束语”,进行必要的讨论，

在讨论中提出建议或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等。 

 

10.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只列确引的、主要的、近期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献，应不低于

15 条。中文参考文献需给出对应的英文翻译，英文参考文献不必翻译成中文。采

用顺序编码制，即按其在正文中出现顺序连续编码。参考文献只列确引的、主要

的、近期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文献。每条文献要求列出前三位作者，多者以“等”

或“et al.”表示省略。作者之间用逗号分隔。西文人名、西文（名中，缩写点

一律省略代以空格，人名按姓前名后排列。每条文献的题名后请注明文献类型：

期（论文[J]，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学位论文[D]，报告[R]，标

准[S]，专利[P]，类型不明的文献[Z]。公开发行的专著、论文集、报告集等必

须注明出）地与出）社。期（著录格式为：作者．论文题目[J]．期（名，年份，

卷号（期号）：页码．；图书著录格式为：作者．书名[M]．出）地：出）单位，



出）年：页码．。具体参考《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25）。 

注：2026 年 7 月 1 日《GB/T 7714 2025》正式代替《GB/T7714 一 2015》 

中文参考文献需给出对应的英文翻译，原文献有英文标题和英文（名的，翻

译与原文献保持一致，请务必、务必查找原出）物（当期）确认，请注意不要机

翻。可上知网查询当年当期发表的期（文献。格式如下： 

 

期刊 

 

 

 

 

 

11．插图、表格、数学式 

插图、表格、数学式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续编号。如“图 1”“图

2”、“表 1”“表 2”、“式(1)”“式(2)”等。图题、表题需要有中英文对照。 

插图宜紧置于首次提及该图编号的正文之后，先见文字后见图。插图中出现

的文字全部要为中文，单位除外。图中标注的地名为正体，山脉和水（海，湖，

江、 河、潮、流）为斜体，山右斜，水体左斜。插图中文字、符号、纵横坐标及



其量和单位必须写清，并与正文的叙述一致。变量与单位中间用“/”分隔，如

“温度/℃”。 

表格宜紧置于首次提及该表编号的正文之后，先见文字后见表。表格应采用

三线表，可适当加注辅助线，但不能用斜线和竖线，表格上方应注明表序和表题

（中英文）。表内各栏目中变量与单位中间用“/”分隔，如“温度/℃”。 

地图插图应确保准确无误，应符合 GB/T 19996 的规定。中国全图上请注意

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正确画法（此类地图须有审图号）。 

数学式：格式规范，推导清晰 

遵循 GB/T 3102.11—1993、ISO 80000-2， 

符号规范：变量、函数用斜体，常数、算子用正体，同一符号不得既表物理

量又表数值； 

 表述形式：首选与单位无关的量关系式，禁用量名称替代量符号；大公式

居中排，编号置于右端，转行在运算/关系符号后断开。具体如下： 

 

12. 量和单位 

应符合国家标准 GB3100～3102-93 《量和单位》要求：量符号、代表变性性

数字的符号以及坐标轴的符号均用斜体表示；矢量、张量、矩阵用黑斜体表示；



量符号的下标，若是变量用斜体表示，其他情况则用正体表示。量符号尽量用一

个字母（特殊情况除外）表示，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必须给出量的名称及单位。

应采用标准化的量名称和标准化的量符号。不应使用已废弃的量名称(如“电流

强度”“定压质量热容”“体积百分浓度”应分别为“电流”“质量定压热容”“体

积分数”)和用“单位+数”构成的量名称(如“克数”“天数”“摩尔数”应分别

为“质量”“时间”“物质的量”)。 

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不使用已废弃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在插图、表格、数

学式和文字叙述中，表达量值时，一律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且无例外地用正体

字母。单位符号与其前面的数值之间应留适当空隙，如 20 ℃、1.84 g/mL 不应

写作 20℃、1.84g/mL。 

 

13. 科学技术名词 

科学技术名词简称科技名词，也称术语，其使用应符合 CY/T119 的如下规定。 

a)科学技术名词应首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规范名词。

“全称”和“简称”均可使用，减少使用“又称”，不宜使用“俗称"或“曾称”。 

b)不同机构公布的规范名词不一致时，可选择使用。同一机构对同一概念的

定名在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不一致时，宜依论文所在学科或专业领域选择使用规

范名词。 

c)尚未审定公布的科学技术名词，宜使用单义性强、贴近科学内涵或行业习

惯的名词。 

d)尽量少用字母词。如果使用未经审定公布的字母词，应在首次出现时括注

其中文译名，必要时还应同时括注其外文全称。 

同一篇论文使用的科学技术名词应保持前后一致。 


